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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新聞稅務新聞稅務新聞稅務新聞    101010102222----0000555533331111    

一、 利用自宅經營麵攤、飲料店等仍應辦理營業登記。 

二、 納稅義務人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應依所得稅法第 15 條規定，將其配偶及受

扶養親屬之各類所得合併報繳。 

三、 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辦理結算申報，應檢附哪些文件？ 

四、 稅務問答／國外租屋租金 不能抵稅。 

五、 稅務問答／營利事業證所稅 已微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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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利用自宅經營麵攤利用自宅經營麵攤利用自宅經營麵攤利用自宅經營麵攤、、、、飲料店等仍應辦理營業登記飲料店等仍應辦理營業登記飲料店等仍應辦理營業登記飲料店等仍應辦理營業登記    

    高雄國稅局表示，102 年度營業稅稅籍清查作業已自 4 月份展開，該局發

現民眾利用自宅從事早餐店、麵攤、飲料店等營業行為，而未辦理營業登記之

情形，正積極輔導民眾於期限內補辦營業登記事宜。 

    依據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以下簡稱營業稅法）第 3 條第 1 項及

第 2 項規定將貨物之所有權移轉與他人，以取得代價者，為銷售貨物；提供勞

務予他人，或提供貨物予他人使用、收益，以取得代價者，為銷售勞務。因此

民眾利用自宅從事早餐店、麵攤、點心及泡沫紅茶店等，雖未具備牌號及僱用

員工、且收入不多，每月銷售額未達起徵點，仍屬銷售貨物行為，應辦理營業

登記。 

   該局強調，營業人如未依規定辦理營業登記即擅自營業，經查獲或經人檢

舉，應依營業稅法第 45 條規定通知限期補辦營業登記並處以新臺幣 3 千元至

3 萬元罰鍰。 

   該局特別呼籲民眾如有前述情形而未辦理營業登記者，請儘速向轄區國

稅局之分局或稽徵所辦理營業登記以免受罰。【#306】 

新聞稿提供單位：鳳山分局銷售稅課  職稱：稅務員    姓名：李佳霈    

聯絡電話：（07）7256600   分機：5984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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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納稅義務人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納稅義務人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納稅義務人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納稅義務人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應依所得稅法第應依所得稅法第應依所得稅法第應依所得稅法第 15151515 條規定條規定條規定條規定，，，，

將其配偶及受扶養親屬之各類所得合併報將其配偶及受扶養親屬之各類所得合併報將其配偶及受扶養親屬之各類所得合併報將其配偶及受扶養親屬之各類所得合併報繳繳繳繳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按司法院 101 年 1 月 20 日大法官釋字第 696 號解釋，

所得稅法第 15 條第 1 項規定納稅義務人之配偶，及合於第 17 條規定得申報減

除扶養親屬免稅額之受扶養親屬，有前條各類所得者，應由納稅義務人合併報

繳。其中有關夫妻非薪資所得強制合併計算，較之單獨計算稅額，增加其稅負

部分，違反憲法第 7 條平等原則，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至遲於屆滿 2 年時失

其效力。 

該局說明，前開大法官解釋係闡明合併申報之程序，係為增進公共利益為必

要，與憲法尚無牴觸，惟如因婚姻關係之有無而為稅捐負擔之差別待遇，致加

重夫妻之經濟負擔，則形同對婚姻之懲罰，而有違憲法保障婚姻制度之本旨，

故系爭規定所形成之差別待遇是否違反平等原則，應受較嚴格之審查。上述違

憲部分，考量其修正影響層面廣泛，以及稅捐制度設計之繁複性，主管機關需

相當期間始克完成，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至遲於屆滿 2 年時失其效力。依

此，是該條文現階段尚未失效而仍有其適用。 

該局指出，納稅義務人甲君與其配偶乙君分開辦理 96 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

報，並漏報本人執行業務所得，惟納稅義務人甲君及配偶乙君互未填載配偶名

字及身分證字號，該局以不符合規定，將二人申報資料合併計算補稅並移罰。

甲君不服，主張依據大法官釋字第 696 號解釋該法條非處於合憲狀態，請予撤

銷罰鍰，經該局以該條文於現階段尚未失效，夫妻仍依相關稅法規定合併結算

申報為由而駁回在案。 

該局特別呼籲，納稅義務人辦理當年度結算申報，應注意相關稅法規定，避免

因夫妻分開申報導致補稅並裁處罰鍰，以惟自身權益得不償失。 

（聯絡人：法務二科林股長；電話 23113711 分機 1931）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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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文化文化文化文化、、、、公益公益公益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辦理結算申報慈善機關或團體辦理結算申報慈善機關或團體辦理結算申報慈善機關或團體辦理結算申報，，，，應檢附哪些文件應檢附哪些文件應檢附哪些文件應檢附哪些文件？？？？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近來常有民眾來電詢問，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

關或團體辦理結算申報時，應檢附哪些文件？ 

該局說明，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辦理結算申報時，請檢附下列

文件： 

（一）法人登記證書（或主管機關核准登記證書或立案文件）暨組織章程之影

本。 

（二）結算申報自繳稅額繳款書。 

（三）如有附屬作業組織者，請檢附附屬作業組織之所得或虧損計算表。 

（四）屬委託會計師查核簽證申報者，應檢附會計師簽證申報查核報告書。 

（五）基金及各項收入如有提撥或運用於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項目者，請檢

附主管機關核准之證明文件。 

（六）如有申請結餘經費保留計畫，並經主管機關核准免受「教育文化公益慈

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第 2 條第 1 項第 8 款規定之限制

者，請檢附申請書、結餘經費運用計畫表及相關核准證明文件。 

該局提醒，機關或團體結算申報已可採用網路辦理申報，請多使用網路申報，

以節省申報時間；無論係採網路申報或人工申報，均應檢附上述文件。 

(聯絡人：審查一科陳股長；電話 23113711 分機 1320)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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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稅務問答稅務問答稅務問答稅務問答／／／／國外租屋租金國外租屋租金國外租屋租金國外租屋租金    不能抵不能抵不能抵不能抵稅稅稅稅    

【經濟日報提供╱稅務問答】 2013.05.31 06:17 am 
 

  

基隆市王先生問：在國外承租房屋所支付的租金支出，能否申報綜合所得稅列舉扣除

額？ 

北區國稅局信義稽徵所答覆：依規定，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受扶養直系親屬在「中華

民國境內」租屋供自住且非供營業或執行業務使用，其所支付的租金，每一戶每年扣

除數額以 12 萬元為限。但申報有購屋借款利息者，不得扣除。因此若納稅義務人本人、

配偶或受扶養直系親屬於國外租屋居住，因承租房屋不在中華民國境內，不得列報該

國外租屋的租金支出。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受扶養直系親屬就讀於國內各級學校，註

冊時繳交的宿舍費，未列在教育學費扣除額項下扣除時，可憑註冊時的宿舍費或學費

收據影本，列報房屋租金支出列舉扣除額，但房屋租金支出與購屋借款利息不得同時

列報。 

【2013/05/31 經濟日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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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稅務問答稅務問答稅務問答稅務問答／／／／營利事業證所稅營利事業證所稅營利事業證所稅營利事業證所稅    已微已微已微已微調調調調    

【經濟日報╱稅務問答】 2013.05.31 06:17 am 
 

  

板橋區某公司伍小姐詢問：證券交易所得稅自 2013 年 1 月 1日恢復課徵後，營利事業

之證券交易所得課徵方式為何？ 

北區國稅局板橋分局答覆：自 2013 年起，營利事業之證券及期貨交易所得及其他免稅

所得與現行規定相同，仍維持在最低稅負制下課徵。惟自該年度起，調降扣除額及申

報門檻為 50 萬元、調高徵收率為 12%、並提供出售持有滿三年以上之股票，按其交易

所得半數課稅。 

【2013/05/31 經濟日報】@ http://udn.com/ 

 


